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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中王学大师孙应鳌及其 

“《四书》学”五题
＊1
 

王晓昕 

【摘 要】:《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千百年来儒家对《四书》的问学与探究形成所谓“《四

书》学”。黔中王学大师孙应鳌在其所著《四书近语》中，以大量篇幅对“四书”展开了颇具深度的讨论，形成了自己独具特

色的“《四书》学”，且不乏诸多创获性见解。在孙应鳌的这些创获性见解中，首先以“求之《六经》而一变緻道”为其总纲，

以“中”与“诚”为要旨，以“温故知新”为手法，而对《论语》《述而》篇“加我数年”章之“五十以学《易》”的“千古

常识”，发出“五十学《易》非五十之年岁学《易》，乃以五十之理数学《易》”的颠覆性惊人之语，显示了黔中王学大师孙

应鳌作为有明一代哲学家与思想家的思想的极其深刻性与创见性。 

【关键词】:黔中王学孙应鳌;“《四书》学”;“五十以学《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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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晓昕，贵阳学院教授，贵州省阳明学学会会长龙冈书院学术院长(贵州贵阳550005)。 

一、题序:应鳌其人 

孙应鳌(1527－1586)字山甫，号淮海，学者称淮海先生，清平卫(今贵州黔东南凯里属)人。毫无疑问，孙应鳌是黔中王门

最具代表性人物。孙应鳌其学之形成与其地位之确立，无不与其受阳明心性之学于徐樾、罗洪先、汝芳、蒋信、胡直、赵贞吉、

耿定向与耿定理等王门后学之大师级人物之影响，他们每每彼此“相切劘、发挥良知、张望眇悟”，通过彼此之“参政、巡抚”

的政治生涯，以及大量学术的面晤与神交，共同推动着黔中王学在明代中后期步入全盛。与此同时，这些史实亦对作为黔中王

门大师级人物孙应鳌思想系统之形成，产生了至为重要之影响。万历时贵州巡抚郭子章对孙应鳌倍加称赞，誉其为“贵州开省

以来人物冠”。近人李独清著《孙应鳌年谱·自序》，引济南田雯语曰:“黔之人物，尹珍以上无论已。明之以理学文章气节著

者，如孙应鳌、李渭、陈尚象，以及王训、詹英、黄绂、秦顒、蒋宗鲁、徐节、田秋、徐卿伯、易楚诚、张孟弼、许奇、申祐、

吴淮、邱禾实、潘润民、王祚远、蒋劝善，皆大雅复作、声闻特达者也。而文恭为之最。”
［1］1

田雯的评价客观而公允，其在首

肯“文恭为之最”的同时，亦列举了大批黔籍王门学者，应鳌自然与之构成关联，然每有非黔籍王门后学者，如徐樾、蒋信、

定向、庐山与大洲
①
等，均对应鳌思想之形成及所产生构成影响，未可小觑。 

关于应鳌的生平，《明史》无载，《学案》又失其姓字，其余如《清一统志》《陕西通志》《江西通志》《湖北通志》《四

川通志》《贵州通志》《清平县志》，虽各有传记，皆不详。最为详尽之记载有见于近人李独清先生所撰《孙应鳌年谱》，然

时间上较早一些的，则有泰和郭子章撰《尚书文恭孙应鳌传》，稍后，于《黔诗记略》中又有独山莫友芝撰《孙文恭公小传》，

贵定邱禾实之《孙文恭先生传》等等，均略述其详。 

孙应鳌出生日，有“卫人馈六鲤”至，因名之鳌。应鳌为同辈兄长，独清著《孙应鳌年谱》，所载应鳌诸弟可考者八:应鹏、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黔中王门及其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0BZX035］;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阳明文化与现大

国家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4@ZH054］; 贵阳孔学堂重大招标项目“阳明学与法治建设研究”(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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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轸、应阳、应对、应雷、应鲲、应驹、应豸，为“应”字辈。据资料证明
①
，应鳌生明世宗嘉靖六年丁亥(1527)，是年守仁尚

在世，正值往征广西思田事宜。嘉靖七年戊子十月壬戌(公元1529年1月)，王守仁卒于南安时，应鳌二岁。嘉靖十三年甲午(1534)，

应鳌八岁。是年王杏巡按贵州，又有李渭举乡试
②2
。九岁时，邱禾实《传》称“生而颖异，九岁能属文”。这年中央政府许贵州

设乡试，解额二十五人，乃为黔省教育史上一重大里程碑。应鳌十岁，就塾，从周慎轩，日诵千言。是年，就应鳌而言颇具意

义。郭子章《传》曰:“就塾受业，日诵数千言，正襟危坐，求解大义。”邱《传》曰:“授之书，辄取大义。书竟，辄暝目危

坐，不从群儿嬉。已尽发家藏书读之，学遂通。”独清先生以为，应鳌就塾日，无确定年代可考，应鳌后来撰《祭周慎轩先生

文》，谓己以稚龄受业门下六年。壬寅，应鳌十五岁，父任官云南，随之，上述祭文中有“某亦归从”四字，应鳌从周慎轩就

塾于嘉靖十五年丙申至二十年辛丑之间，因随父入滇而暂且中断。在从学慎轩先生期间，约十一岁至十四岁时，楚中蒋信以副

使督学贵州，应鳌曾前往道林处问学，此事在后来的记叙中得到证明。十五岁，慎轩遘疾，应鳌旋辍学。十六岁时，应鳌随父

至云南保山县任，在滇居留两年，十八岁时，应鳌返清平家居，尔后迎来了他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1545)，十九岁的应鳌参加乡试(以儒士应试)，其俊才一露。郭子章《年谱》所记为详:“(应鳌)年十九，

以儒士应乡试，督学徐公樾一见大奇之，许必解额放榜，果以《礼经》中第一人。”果然，第二年乡试(岁科两考之第二考)，

应鳌举第一。《年谱》“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应鳌)二十岁”条载:举乡试第一。《罪惟录》亦载:“嘉靖丙午解元，清

平卫籍如皋孙应鳌，二十。”邱禾实所《传》:“弱冠，举省试第一。”《贵州通志》本传:“弱冠，登丙午乡试第一”，《选

举表》则曰:“孙应鳌，嘉靖丙午科解元”。 

凡事开局虽佳，接下来却往往并非一帆风顺，二十一岁的应鳌初入京，应礼部会试，榜发落第，只好先入太学读书，他在

《与李文荐求亡弟应豸塘铭》中写道:“余丁未不第，客京读书三年。”除读书之外，应鳌广交友朋于天下，一如当年青年王守

仁，邱禾实忆曰:“明年，卒业太学，谓士当友天下，不宜应故事，取具日月。”应鳌此次于京城共待了三年，邱禾实《传》云:

“三年始归，一时司成甚礼重之，谓孙生良苦。”在京期间，应鳌写下了自己的处女诗(独清按，先生诗始见此年)《纪梦诗》

一首，以抒其志。其诗云: 

己酉十月十三日夜，梦身挟两羽，飞入天宫见玉皇，命作步虚词一首以进，觉而识之: 

上天何高高，鼓翼一跻攀。 

耳聆仙至语，身在碧空间。 

凤凰绕金殿，虎豹峙玉关。 

                                                        
2
①李独清先生所撰《孙应鳌年谱》认为，定嘉靖丁亥为先生生年，其证有三:一、据胡直《衡庐精舍藏稿·答山甫中丞》:“文

少我十年，精力尚健。”按，《耿天台集》及《明儒学案》，胡直生正德十二年丁丑，至嘉靖五年丙戌，十岁。嘉靖六年丁亥

先生生，“少我十年”正合。依此推算，生于是年。二、据査继佐《罪惟录·科举志》:年二十以内魁元:“嘉靖丙午解元，清

平卫籍如皋孙应鳌，二十。”嘉靖丙午年二十，依此推算，生于是年。三、据郭子章《黔记·工部尚书孙应鳌传》:“年十九，

以儒士应乡试，督学徐公樾一见大奇之，许必解额，放榜果以礼经中第一人。”考《贵州通志·名宦总部》: “徐樾字子直，

贵溪人，进士。嘉靖二十三年，以副使督学贵州。”按《明史·选举志》，乡试三年为一科，于子午卯酉之年举行。提学使由

京简考，于乡试前，有岁考及科考，依省份远近，按站驰驿而往，以年终为到任之期。周历各府州县考试，举行岁科两考。先

考廪增附生，次考童生。旧例第一年为岁考，第二年为科考。但于僻远省份，交通不便不能再行周历者，先岁考，继科考，接

连考试童生，一曰儒童，( 即儒士) 于县府试后，接考院试，院试即提学使主持之考试也。贵州地处边裔，远离上京，学政简

命，多在八月，年终未必能达; 即使年终到达黔境，考儒童亦在次年。徐樾于嘉靖二十三年奉督学黔省之命，二十四年始能举

行乡试前之儒童考试，否则二十五年即乡试之年，不能再举行岁科两考矣。先生以儒士应试，必为嘉靖二十四年之事。嘉靖二

十四年乙巳，先生年十九，依此推算，生于是年。 

②郭子章《参政李渭传》云及应鳌亦谓“嘉靖甲午举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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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望倚闾阖，红云时往还。 

无巧不成书，与先师阳明完全相似的情形似乎在应鳌身上重演，他的第二次会试又宣告落第。《年谱》“嘉靖二十九年庚

戌(1550)，应鳌二十四岁”条载:“应礼部试，又报罢，归里，患肺痈，昼夜呕血不止。”仍然是在《与李文荐求亡弟应豸塘铭》

一书信中，应鳌描绘了自己当时的窘境:“庚戌，余又不第，归久之，余患肺痈，昼夜呕血不止”，他的消极情绪显然因落第心

态而导致，与当年阳明“世以不得第为耻，某以不得第动心为耻”之豪志相比较，反差明显甚巨。丧心之事接踵而来，是年，

应鳌的恩师徐樾战亡云南布政使任上，应鳌于是作《公无渡河哭波石先生》诗痛哭之。想起自己与徐师的交往与所受教益，应

鳌忆云:“余鳌少尝从波石徐公论学，波石公庚戌死难元江，余览虹崖王公功冠南荒卷而悲之，不忍言。”若干年后，谪黔都匀

卫的邹元标忆及徐、孙老少二人的这段交往无不感叹，元标于《愿学集·徐公祠堂记》中描述道:“贵溪徐公为滇佐辖，死事，

赠光禄卿。……元标待罪黔竹，一日，有黔州士述光禄开讲时，闻鸟鸣，问诸生闻否?诸生曰:闻。鸟声息，又问，诸生曰:不闻。

光禄语曰:若是，是以境闻不闻也。元标惕然有省，如待涵丈。既接少宗伯孙文恭，乃公所造士，口公教不忘。”此番徐樾师问

于诸生，鸟鸣闻与不闻，与阳明公南镇问于诸友，树花见与不见，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余鳌少尝从波石徐公论学”，反映了

应鳌以师礼侍之徐公，每聆听教诲，深受心学开蒙，自然念念不忘之史实。可见应鳌从阳明心斋之学，始受之于徐公。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二十七岁，应鳌两次会试落第后，终于迎来了他人生难得的一大进步:应鳌入京应试礼闱，遂成

进士，廷试选庶吉士。据谭希思《明大政纂要》载: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三月，廷试赐陈谨、曹大章、温应禄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逾月，选张四维、王希烈、姜宝、孙铤、孙应鳌等二十八人为庶吉士。郭子章《传》曰:应鳌“癸丑成进士，选庶吉士。”为了

报答老师梅山陈老先生，应鳌但作《送梅山陈老先生升浙江宪副序》称:“吾师梅山先生，自礼部郎中擢浙江按察副使，将戎行

李，门下士张谊辈，谋欲为先生别，乃属孙应鳌申言以赠。……方吾二十人者，以经术试礼部，先生同主考试，乃褒然举之进

于廷，吾二十人是以得师事先生。”然谭希思《明大政纂要》、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编》《贵州通志·选举表》等均明确

记录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会试，选孙应鳌等二十八人为庶吉士。因作《传胪诗》，又复命读中秘书，为从聂豹
①
的阳明后学、时为

馆师的徐阶
②3
“以国士目之”。据独清先生按，考官徐阶已为东阁大学士，仍兼礼部尚书，预机务，虽旋解部事，但为馆师，亦

不过领衔而已。故应鳌诸士子皆以梅山陈老先生为其师，均未认同曾师于徐阶徐大人。接下来，应鳌以佥事出江西，时地方流

贼四起，有如当年阳明出南赣时。而应鳌“捍御有方，一道晏然”。又有九江三百人误坐贼党，应鳌一言出之。又提学陕西，

实意作人，身先为范。尝与楚黄耿定理书云:“世道理乱，关于人才，人才成就，系于师道，人人能言之。至师道之以称职名于

时者，力勤较阅、品评不爽已耳，猎名词华、驰誉经学已耳。某意不然，荀卿子曰:‘师术有四，传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

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此荀氏大醇之言，似矣而未尽也。孔子曰:‘温

故而知新，可以为师。’此则万世师道之极则也。温故知新，学者多以所闻所得为解。某妄意为:故者，当如孟子言性则故之故;

新者，当如《大传》日新盛德之新。凡天下万物之实体灿然具陈，故也。其真机昭然不息，新也。二者虽有显微，其总括于人

心，运行于人心，生生之妙，一也。能温，则实体之总括不晦;能知，则真机之运行不滞。不晦不滞，则天地万物合为一体，则

仁。仁，则成己成物，位育参赞皆其能焉。成己成物者，师道也，师职也。故子思作《中庸》，亦以温故知新，承圣人发育峻

极之大道，此孔氏家法也。故某妄以孔子‘温故知新’之旨，为孔子示人万世师道之极则者，此也。”
［2］5－6

应鳌在陕西设座讲

学，成一时之盛，悉一方名硕。应鳌后又参政四川，显露其从政处事之才能，曾经有土夷薛兆乾执参将叛乱，都御使谷中虚前

来问计于应鳌，应鳌所表现出来的韬略与才能，宛如当年阳明之于安贵荣。应鳌对谷中虚这样说:“参将与天子孰轻?昔英宗北

狩，于肃愍数语，国威益振，卒，返英庙。今者岂恤一参将耶!”中虚从其计，擒兆乾，参将亦免其害。隆庆元年(1567)，应鳌

升佥都御使巡抚郧阳，“以上方冲年，莅政伊始，防杜宜早，乃因境内灾，疏请勤学、励政、亲贤、远奸等十事，上嘉纳之。”
［3］3

 

                                                        
3
①聂豹( 1487 － 1563) 字文蔚，号双江，江西永丰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华亭知县，兴学校，修水利，减赋税，革积弊，

甚有政声。召为御使，直言敢谏。在山西平阳知府任上，修关练卒，却寇有方，升陕西按察司副使，为时相夏言所恶，因事下

诏狱，逾年得出。后累官至兵部尚书。上书忤辅臣严嵩，致仕归家。卒赠太子少保，謚贞襄。有《双江聂先生文集》十四卷和

《困辩录》。 

② 徐阶字子升，号存齋，松江华亭人。嘉靖癸未进士第三人，授翰林编修。以学士掌翰林院事，进礼部尚书，加少保，文渊阁

大学士。少曾受业聂豹，81 岁卒，赠太师，谥文贞。有《存斋论学语》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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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提督巨珰为民蠹，应鳌弹劾其欺悖贪谬，谁知状于上，却遭斥逐，应鳌既而上疏恳乞骸归。作为一代名硕儒者，从王

阳明到孙应鳌到邹元标，一个个都是刚直不阿的直谏之士，气节秉柄可上云霄。 

万历初，应鳌获诏，复起于郧阳抚任，时诏书录建文死事、诸臣至革除事，人皆讳之，避之唯恐不及，应鳌却出公心，衍

德意，上疏万历帝曰: 

褒扬人之子，必先其父，则子之心安;故褒扬人之臣，必先其君，则臣之心安。建文诸臣委质致身，志节甚伟，陛下深为恤

录，真厚幸矣!但建文君未沾旷绝之典，恐诸臣有知且不能安受地下，亟复位号、量拟谥法。事有系空名而与论悉归、人心愈固

者，此类是也。孔子作《春秋》，每年必书，每时必书，见天道王政、上下维属不可缺也。建文君在位凡四年，书以革除，举

其事，缀附洪武间，名实紊淆，轨迹惑贰，何以补国家信史之缺!
［3］3

 

疏奏留中，举朝目为昌言。 

甲戌，孙应鳌入为大理卿。丁丑，孙应鳌又升户部右侍郎改礼部掌国子监祭酒，应鳌可谓干一行像一行，正所谓雅意持风

化，作人才，效吕公柟遗意。疏言:“举人率多回籍自便，以入监卒业为耻，不知当其在籍，师儒之训弗及，宪臣之令弗加，闾

党矜其资望，有司遇之隆重，身靡所检还易荡，及入官材质已坏，莫可如何矣!宜征天下举人悉入监，祖宗设太学，非举贤、非

勋胄、恩、荫不入。祭酒、司业，为朝廷作人于内，提学为朝廷作人于外，必在内树风教，而后在外振纲纪。今提学所摈斥者

尽归之太学，倒置若此，则太学毋乃为生员不才者之逋逃籔与?甚且至愚不肖，资货一入，咸厕其中，太学之污蔑极矣!”
［3］4

疏

上，悉著为令。 

丙子八月，万历帝驾幸太学，应鳌举《周书·无逸》章进讲，上嘉纳，命坐，赐茶。不久，应鳌以病予告，回到家乡贵州

凯里清平炉山，筑“学孔精舍”于西城之阳，讲学不缀，培养了一批黔中弟子。虽又曾诏刑部右侍郎，寻升南京工部尚书，应

鳌均坚辞不就。 

万历十二年(1584)，应鳌58岁，卒于家。他的学生、黔中王门殿军陈尚象撰《南京工部尚书孙应鳌墓志铭》，云及立“蜀

大儒祠”将其与赵大洲、胡庐山增祀其中，合称“三先生”。江右学者郭子章巡抚贵州，奏请神宗赐赠祭葬，谥文恭。郭子章

为建“孙文恭公祠”，并撰《工部尚书孙应鳌》纪之。贵州学者邱禾实撰有《孙文恭先生传》一文。 

孙应鳌两次居乡期间，筑“平旦草堂”“学孔精舍”“山甫书院”，潜心著书，一意讲学，与友人蒋见岳以传道化俗自任，

前后讲学共达12年之久，“问学者履盈庭”。又与黔中王门马廷锡、李渭诗文唱和。著名学者吴国伦亲往清平，与孙氏晤于山

甫书院。胡庐山弟子、东林党领袖邹元标谪戍都匀，也“首访孙应鳌、李渭，所至讲学，必称二先生”。万历间，郭子章巡抚

贵州，以未见孙应鳌为憾事，请建“孙文恭先生祠”，并亲作《祠记》。孙应鳌在事功上不仅是贵州开省以来人物之冠，而且

在学术上也代表贵州心学的最高成就。惜《明史》《明儒学案》失载孙应鳌事迹。应鳌一生著述甚丰，可考者有:《淮海易谈》

四卷、《四书近语》六卷、《左粹题评》十二卷、《庄义要删》十卷、《学孔精舍诗钞》六卷、《律吕分解发明》四卷、《教

秦绪言》一卷、《道林先生粹言》二卷、《督学文集》四卷、《督学诗集》四卷、《教秦绪言》一卷、《幽心瑶草》一卷，另

外还有《春秋节要》《学孔精舍论学汇编》《学孔精舍汇稿》《学孔精舍续稿》《教秦总录》《雍谕》《归来漫兴》等。其总

量超过守仁《王文成公全书》38卷之数。 

康熙甲午岁桂月之五日，黄平王枟作《四书近语·序》曰:“清平孙淮海先生生有明盛时，得孔孟所以教人之指，当时讲明

正学，与豫章南城罗公近溪、蜀内江赵公大洲、楚黄安耿公楚侗，号称理学，著有《四书近语》，每发一论，亲切著明，与朱

《注》相表里。”
①4
毫无疑问，这是寻找黔中王门学者与同时期外籍王门学者相互联结、彼此交往、砥砺问学的一条重要线索。

                                                        
4
①罗近溪名汝芳，江西人; 赵大洲名贞吉，四川内江人; 耿楚侗名定向，湖北黄安人。此三人皆由黄宗羲归为泰州学派。三人

与孙淮海应鳌为当时思想界并称为“理学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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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更为详尽的材料却难觅踪迹，笔者数年来费尽时力，以至于发动参与本项目的研究生，多方查找，所获不多。就连三百

多年前的王枟老先生也不由得感而慨之曰:“当时讲学清平(指应鳌)，已梓行世，历年既久，遂致零落。枟癸巳读《礼》，搜得

于敝笥中，缺《论语》下及《孟子》，会施秉顾孝廉其宗、同里赵守戎起龙，乃辑成全璧。”王枟距应鳌不过百余年间，况且

如此，应鳌距今已近五百年，斗转星移，有关材料更是“历年既久”而愈加零落，难觅其迹。今幸得黄平王枟先生震来，辑《四

书近语》全璧，方能将应鳌之学传而研之。后武陵戴嗣方老先生于康熙乙未岁续作《四书近语·序》，对应鳌之学与王先生补

辑之功俱有公道，对纸传之难也发出了感叹，其曰:“书在当日虽已梓行，值兵燹几更，百余年梨枣荡然，黄平王先生震来得其

残篇而读之，喜发挥透彻，语不离宗，而惜书之不全，于是旁搜博访，得片语只字珍如尺璧，久乃辑成全书，付剞劂以公于世，

盖先生不忍淮海一身之精灵，竟湮没百年之近，且不忍百年以后之学者，知尊孔、曾、思、孟之书，而不知孔、曾、思、孟所

以教人之旨归各有在，而圣贤千言万语皆非泛设也。”戴先生接着谈了自己读《四书近语》(以下简称《近语》)的感想:“予小

子于《四书》诵习有年，亦未得其要领。展卷伏读，不觉恍然有悟;悟夫圣贤之所以教人者真有在也，故敢妄有所赘云尔。”戴

公又于《重刻〈四书近语〉序》中续语曰:“予小子敬诵此篇，惧久散失，勉登梨枣以志私淑。窃恐识见卑陋，校仇未当，冀高

明同志考订商榷，公之海内，此则区区厚幸矣。”今研读《近语》本，皆赖王、戴二公之力，之后三百多年来，全无所增益。

又幸得20世纪80年代龙连荣、王雄夫先生点校《近语》并编入刘宗碧先生牵头之《孙应鳌文集》出版，该《文集》虽可推敲处

尚存，但亦不失为大功一件。又必定有两个本子是研究本课题所务必参照的:一是经莫友芝博访遍搜后，由其弟莫祥芝于光绪庚

辰(1880)年刊行的《孙文恭公遗书》，另一则是宣统庚戌(1910)年七月，由南洋官书局印行的《孙文恭公遗书》。除研究孙应

鳌本人，还要将其学与明代若干非黔籍王门之学进行整体的或个案的比较研究，所需资料甚多，分析尤需准当，难度自然很大。 

宋以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上升到经典的重要地位，学者对《四书》的研究成为热门。阳明对“四书”

的研究尤为重视，但他对朱子的章句往往持批判的态度，总体上主张恢复古本，特别是《大学》的古本，为此阳明留下了许多

关于“四书”的思想论述。孙应鳌的《四书近语》六卷，直接以“四书”为题展开讨论，李渭的“毋意”与“先行”，均直接

发生于“四书”之《论语》的名言。因此可以说，黔中王门关于“四书”的学说并不缺乏，而是较为丰富、厚重，也是黔中王

门经学思想的重要组成。 

二、“求之《六经》而一变至道” 

题中《六经》意涵，实有括于《四书》耳。求《六经》(含《四书》)是手段，目的是把握至高之道。 

阳明凡述儒家经典，多以《六经》为据，更提《四书》，尤其《大学》，乃众之所识。黄梨洲曾直言道:“先生之学，始出

词章，继逃佛老，终乃求之《六经》，而一变至道，世未有善学如先生者也，是谓学则。先生教人，吃紧在去人欲而存天理，

进之以知行合一之说，其要归于致良知，虽累千百言，不出此三言为转注，凡以使学者截去之绕，寻向上去而已，世未有善教

如先生者也，是谓教法。而先生之言良知也，近本之孔孟之说，远溯之精一之传，盖自程朱一线中绝，而后补偏救弊，契圣归

宗，未有若先生之深切著明者也，是谓宗旨。”
［4］183 

梨洲所言阳明“终乃求之《六经》，而一变至道”“近本之孔孟之说，远溯之精一之传”“盖自程朱一线中绝”等等说法，

均为实情。就连阳明本人也常常是对之直言不讳。虽然到了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产生很大影响，乃至于“像打针药一般，令

人兴奋”。平心而论，用历史的观点客观评价，在当时，阳明心学能与朱学并驾齐驱、分庭抗礼，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阳明

之后，他的学生在对待儒学经典的态度上，在《六经》抑或《四书》的取舍上，是否完全囿于师教，还是尚且具有较大的包容

性，乃可作一考察。 

除阳明先生《古本大学注》，动机在于表彰古本大学之正当性，扬正本而闕章句外，有明一朝，据《明史·艺文志》卷九

十六载，《四书》类专著凡59部，计720卷，其臧否兼具而已。其中又以江右学者为多，如李材
①
有《论语大意》十二卷，邹元

标有《学庸商求》二卷，刘元卿有《四书宗解》八卷，管志道不仅有《论语订释》十卷，还有《中庸测义》一卷和《孟子订释》

七卷，等等。许多江右学者还每每将“四书”作为论学的重要话题。譬如关于“中庸”，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题目。因为首先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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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与王阳明对于“中庸”就极为重视。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把“中庸”提至最高境界。阳明以圣学正传自

诩，自然对中庸之道格外留心，他在谪黔道经沅湘时，曾作《吊屈平赋》，有句云:“宗国沦兮摧腑肝，忠愤激兮中道难”，流

露出其对国家危难，仕途艰险，中道难行的深深忧虑。“中”和中庸之道，在江右王门学者那里，有着较多的讨论。如聂豹在

《答王龙溪》中有“万世心学之源，惟在执中一语”的论断。他在《答应容庵》中还说:“但子思以后，无人识中字。”又在其

《答戴伯常》曰:“自中之为说不明，而尧舜之学不传，其来远矣。”特别是在其《困辨录·辨中》，双江对“允执厥中”一语

作了极为精辟的阐释:“夫中之为义不明，允执之旨流而为义袭之学。……中是真正首脑，允执是功夫归结处。”双江还忠实地

继承阳明所提倡的“中”是“至善”，而“过”与“不及”都是“恶”这一思想原则，仍然是在《困辨录·辨中》中，双江亦

云:“过与不及，皆恶也。”另一江右学者邹东廓守益云:“程门所云‘善恶皆天理，只过不及处便是恶’，正欲学者察见天则，

不容一毫加损。虽一毫，终不免逾矩，此正研几脉络。”
［5］

守益认为，心之本体是合乎“中”之“至善”的。江右学者李材《答

李汝潜》则云:“知止执中，盖是一脉相传。”
［6］

王时槐(1522－1605)更是在其《答钱启新》中提到:“凡悟道未尽者，执下则

遗上，执精则遗粗，是未能执两端而用中也。惟舜之大智，精粗本末，融贯无二，是谓执两端而用其中。” 

三、论“中” 

应鳌对“中”的讨论，既秉承了阳明的心学致思原则，又与江右学人不尽一致而有自己独特的发明，他尤其把“中”与“诚”

连贯起来，其于《近语》卷二云: 

“性、道、教三者，就是《中庸》之理，只是一‘诚’字耳。命，即天道流行之实，所谓中庸也。天以二气流行，而气之

中者即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即性。性感而发于万物，率循而不失其道。修道云者，圣人以人物为性，道所同已，虽率性而人

物未尽，是天与我之性命有亏，故为之立教以继天，立极使人物之性尽，而己之性分亦尽。”
［7］

 

在他看来，天、地、人是完全统一于“中”的，性、道、教是贯彻于其中之理，这一点，与阳明所强调的“中”乃是“天

理”的思想一脉相承。阳明在《传习录》中说“此心全体廓然，纯是天理，方可谓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8］

30 

应鳌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天理之“中”必须贯彻到人性、人极，天、地、人是贯彻始终的，性、道、教是相互为用的，

否则就是“率性而人物未尽，是天与我之性命有亏”，自然就不符合天、地、人三者由“中”所一以贯之的原则，也不符合性、

道、教三者作为《中庸》之理的统一安排。故应鳌认为“中”作为天理之则，“盖此理本出一原，人物本同一体。”修道也好，

立教也好，不过是为了尽性命而致达“中”的途径，“圣人修道、立教，不过尽人物之性而归于一，使命自我全，性自我尽，

极自我立，而圣学之能事毕矣。”应鳌的这一思想，继承了阳明“道也者，性也，不可须臾离也”的思想并有所提升。“道不

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既然把“中”落实到人，就具备了把“中”注入人心的条件，因为天理只有存在于人

心，“中庸之道”才是实实在在有了着落处。阳明在《论元年春王正月》中曰: 

圣人亦人耳!岂独其言之有远于人情乎哉?而儒者以为是圣人之言，而必求之于不可窥测之地，则已过矣。 

阳明认为，没有“不可窥测之地”，应鳌亦认为，天理自在人心，所谓“中”也就在其中了，此却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独

知之地也”。应鳌接着在《近语》中言曰: 

所谓中也，此吾心之真机也。吾心之真机，即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
［7］256

 

这个所谓“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虽先为朱子章句语，但应鳌指其当只在“人的内心”，即应鳌所谓之“真机”
①5
，真

是一大突破。“戒谨恐惧，便是慎独”，也是活动于人之内心，而决非是在人心之外。这一点无疑是阳明心斋之学的路子。所

                                                        
5
①黄宗羲《明儒学案》单列李见罗于止修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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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应鳌又说; 

君子戒慎恐惧，非有加于此真机之外，只是顺此真机，直养无害，使独知之地，惺惺不昧。天理人欲，炯然先见，无一时

或间，无一处不存，此心全是天理流行体用一原也，在此显微无间也。在此尽性者尽此而已，率性者率此而已，未发已发皆该

之矣。
［7］257

 

孙应鳌论“中”，依照儒家传统，展开为天、地、人处，而归结于人性，并直指人的心灵(真几)，把《中庸》的“慎独”

与心学的“良知”相扣而打拼为一，这样一来，“中”“中和”“真几”“至精”“至一”“慎独”等皆贯通而为“中”为“一”。

更加凸显出其用心学本体论解《庸》之意趣。应鳌言曰: 

戒谨恐惧，便是慎独。复言慎独者，即戒谨恐惧之真几至精、至一者言之也。慎独则尽性，尽性则廓然而大公，便是未发

之中;物来而顺应，便是已发之和。未发不在已发之外，盖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是和之所统会，乃天下之大本也。已发即在

未发之中，盖万象森然，而冲漠无朕，是中之所流行，乃天下之达道也。大本、达道，兼总理条一以贯之，是致中和矣。中和

致，则天地之位位于中和，万物之育育于中和，非慎独之极功尽性之能事耶?
［7］281

 

在这里，应鳌以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将《中庸》首条作了完整的理解，总而言之，一个“中和”贯通。无论是“戒谨恐惧”

还是“慎独”，其真几至精至一，一个“中和”贯通;“未发”与“已发”，未发不在已发之外，已发即在未发之中，故一个中

和贯通;“大本”还是“达道”，一以贯之，亦是一个中和贯通;天地之位与万物之育，更是一个中和贯通。应鳌以“中”统而

贯之的心学位育观的确富有特色。 

不仅如此，应鳌更把“中”的原则贯彻到“知”“仁”“勇”，乃至“知行合一”。他说:“中立而不倚，大本之中，不倚

于喜怒哀乐也。知者，知此耳;仁者，行此耳;勇者，强此耳。知强，此仁耳，一也。知、仁、勇，同功并进，便是知行合一。” 

他首先对“知”“仁”“勇”这儒家“三达德”的道德原则分别作了阐明，在他的阐明中，“中”的原则始终是贯彻无间

的。 

对“知”的阐明，应鳌曰:“知斯三者，‘知’字最重。凡人不能修身、治人、治天下国家，只因失此真知。有此真知，则

好学、力行、知耻，工夫俱作实去做。及其知之，一也在此;真知及其成功，一也，也在此。”应鳌这里的“一”，既是“知行

合一”之“一”、“真知”与“力行”的合一之“一”，同时也是“中”的含义，不偏不倚就是中，就是一;无过无不及就是一，

就是中。乃至于“真知由是，人己一理。身无不修，其于天下国家，一以贯之矣。”
［7］223

真知之所以能行，就在于知而后能修

身，能治人，能治天下国家;所以修身就是行，治人、治天下国家也就是行。此知与行方能合二而一，这其中又有个“中”的原

则贯彻，此方是所谓“一以贯之”之道。 

对“仁”的阐明。应鳌按照孔子的说法“仁者人也”，认为“一部《论语》，圣人惟教人以求仁”。他又说出自己的理解:

“可见人之所以得为人者，以有此仁尔。失此仁，则不得为人矣。曰义曰礼，都是成此一个‘仁’，以仁其身耳。”“仁”是

修身的根本，故应鳌强调“仁”之道，曰:“修身以道，即达道之道，身外无道矣。”《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达道。”

应鳌之修身与《庸》之“中”相契合，修身依“中”的原则行事，是为达道。应鳌又以“仁”为修身之目标，曰:“修身以仁，

即达德之仁，仁外无道矣。”“仁”固然是从“道”与“德”的层面来规定，所以仁外无道，仁外无德。“从‘道’字内生出

个‘仁’字，仁所以尽道也。又从‘仁’字内推出个‘义’与‘礼’，‘义’与‘礼’所以尽仁也。”应鳌在这里很机智地安

排了一个由道至仁，又由仁至义与礼的伦理道德的认识路线。毫无疑问，由于“道”即是中庸之道，于是“中”的原则是贯穿

了仁与义与礼的。前面提到，“知”也是由“中”所贯通，故，“中”的原则贯穿于“仁义礼知”之中，这是应鳌对儒家中庸

思想的发挥。那么，“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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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勇”的阐明，应鳌着笔不多，他仍然遵循儒家传统，把勇与知与仁统称为所谓“三达德”。他说:“曰知曰勇，与仁相

并为三达德。”在所谓三达德中，“勇”的位置虽然在论述秩序上是次于知与仁，但应鳌特别强调了他对于“行”的强化性要

求，即对“行”赋予了“勇”的要求。他说:“知、仁、勇，同功并进，便是知行合一。”还说:“勇者，强此耳。知、强，此

仁耳，一也。”可见知、仁、勇三者除在论述上有所先后外，在功夫与本体上则是“同功并进”，不分轻重强弱的。此正是孙

应鳌所要格外强调的“中庸”之道与“知行合一”之道。 

“知、仁、勇”本身就包含了理所应当的知和行于其中，就是知仁知勇的同时，如何去行仁行勇，要把“中”的原则贯彻，

必然就有知行合一的要求。故而应鳌接着说:“中和之理，即中庸之理也。索隐行怪，过乎中庸者也;半途而废，不及乎中庸者

也。皆身与道为二者也。”把《中庸》“过犹不及”的原则体现在“知”与“行”之中，“知”与“行”都是在《中庸》的原

则规定范围内才得以存在。正如应鳌所说:“依乎中庸，所知所行只在中庸，身与道为一者也。”在这里，知即知道，行即身行，

知与行之合一，犹如道与身之合一。应鳌接着说:“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无时无处而不依乎中庸也。依中庸而不悔，只因我之

天命于穆不已，无须臾可离，虽欲罢而不能者也。”在应鳌看来，贯穿着“中”与中庸之道原则的“知”与“行”，是不受时

间与空间的制约和限制的，此取决于天命之性的于穆不已的性格和须臾不离的特点，真是欲罢不能。应鳌把儒家的“中”与“中

庸之道”，同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紧密结合起来加以论述，的确是其思想的一大特色，作为黔中王门的代表性人物，这算

得上是他对阳明学说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之一。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知之笃实处，便是行也，一也，知行合一之理。所谓中和

也，和而不流，达道之和，不流于喜怒哀乐也。” 

四、论“诚” 

关于“诚”，阳明在《传习录上》有所讨论，他把“诚”与“思诚”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来加以应用:“诚字有以功夫说者，

诚是心之本体，求复其本体，便是思诚的功夫。”这说明，心就其本体而言并无不善，因而并无不诚。“诚”和“中”都是《中

庸》的核心条目。由于诚是心之本体，是心体至善的功夫，所以，诚必于为中，必于为仁，皆是贯彻于义、礼、智、信的本体。

承认和肯定“心之本体无不仁”，自然要承认和肯定心之本体无不诚，心之本体无不中。“阳明哲学的心体事实上被赋予了许

多规定，这些规定都是正面的价值，从而心体作为纯粹意识并不表示它的无规定性，而表示它是先验的、不受任何感性、经验

杂染的德性主体。”
［8］70－71

 

《传习录》记载了阳明与他的学生陆澄的一段对话: 

(陆澄)问:“宁静存心时，可为‘未发之中’否?” 

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
［9］17 

可见阳明对所谓“未发之中”的要求并不简单，气宁未必做到心宁，亦未必为“未发之中”。后世学者，对阳明关于“未

发之中”的含义未必真正理解。往往以为简单做到“静”，就万事皆休、万事皆安了。所以接下来《传习录》中又有讨论。还

是陆澄在问，先生着答。 

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 

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

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

循理。”
［9］17

 

难怪许多年后钱德洪在编辑《传习录续篇》时，盛赞师徒二人(阳明与陆澄)的一问一答，说“读者皆喜澄善问，师善答”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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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以这里就交代得比较清楚了:循理为主，还是宁静为主。循理为主，何尝做不到宁静?若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够做到宁静。

在阳明看来，做到“中”，做到“诚”，“循理”和“宁静”都是其前提条件。而“循理”是必要条件，“宁静”则是充分条

件。循理就是循去人欲存天理之理，“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把住此理一个中，一个诚，宁静还是不宁静，就未必

十分重要了。即使是动，也是“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孙应鳌对阳明关于“中”之动与静的讨论不仅能

够师承，且得有所发挥，故能提出其具有创造性见解的“真机”的中庸观。 

阳明依照儒家传统把“中”与“诚”联系起来的同时，又将之纳入其心之本体的范畴。在他看来，“中”与“诚”虽为相

通义，但“诚”却毫无疑问更具心本体之意蕴。宋以来对“诚”的讨论渐丰，却都不如阳明将其植入心本体的努力来得直接。

阳明先作一铺陈，其曰: 

《中庸》言“不诚无物”，《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
［9］7

 

这个铺陈看似与宋儒之讨论并无大异，但接下来的辩辞却开始渐入心学之境。仍然是与陆澄答问。 

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功夫之说。 

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生死，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

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
［9］19。

 

这里有“人情”“致中和”“谨独”之类，亦仅是作一引导，还须接着下去，即使是“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同上)这

一类的话，亦属过度。 

澄问《学》《庸》同异。 

先生曰:“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
［9］21 

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盖体用一源，有是体即有是用，有未发之中，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今人未能有发而皆中节之

和，须知是他未发之中亦未能全得。
［9］22

 

喜怒哀乐，本体自是中和的。才自家着些意思，便过不及，便是私。
［9］25 

经过上述铺陈，“中”和“诚”向心学系统的切入就通融无碍而顺理成章了。接下来的讨论是明明白白的，阳明说: 

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则用在其中。如养得心体果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苟无是心，虽预先

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己原不相干，只是装缀，临时自行不去。亦不是将名物度数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后，则近道”。
［9］27

 

学生陆澄所问好色、贪财、慕名等心，固然属之私欲，但像那些闲思杂想，为何也称私欲呢?阳明下面的回答，有把一应私

心杂念都归结于一个道理，即皆是未能使人之本心达致“寂然不动”“廓然大公”与“未发之中”的种种表现;反之，若能致达

“感而遂通”“发而中节”“物来顺应”，一切私心杂念自然就会廓清涤净。阳明这里确定无疑的是强调功夫的，并无良知现

                                                        
6
①笔者在《王文成公全书》( 点校本，中华书局 2015 年版) 中，将第一册页 87 之“答原静书出，读者皆喜澄善问师善答”句

点断为“答原静书出，读者皆喜澄善问，师善答”。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本《王阳明全集》则点断为“答原静书出，读者

皆喜。澄善问，师善答。”后者显未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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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意思，功夫与本体原是一致的。他强调的功夫之一是“自寻其根”。阳明曰:“毕竟从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寻其

根便见。如汝心中决知是无有做劫盗的思虑，何也?以汝原无是心也。汝若于货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盗之心一般都消灭

了，光光只是心之本体，看有甚闲思虑?此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

然‘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
［9］28

关键一条，是否把心放于“中”的位置，无论是未发还是已发。未发时，时时以“中”

为准绳与标的，已发时，又每每能命中目标，不偏不倚。阳明认为，只要做到了“未发之中”，就必然能够致达“发而中的”

和“发而中节”，这当中已经预设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即:一切私欲之心都消灭了，此心“光光只是心之本体”。到了

“光光只是心之本体”的澄明境界，心自然就“廓然大公”，自然就“感而遂通”，就“发而中节”，就“物来顺应”了，此

正是阳明先生苦心积虑“致良知”所欲致达之崇高境界。 

五、论“温故知新” 

对“四书”之一的《论语》，孙应鳌有许多颇具独到的见解。而这些独到的见解并非空穴来风、仅就书本而发其微，而是

因时政世风有感而发。他在迁陕西提学副使时，就已实意做人，身先为范，此时在一封给泰州学人黄安耿楚侗的书信中，发抒

尤其侃切:“世道理乱，关于人才;人才成就，系于师道，人人能言之。至师道之以称职名于时者，勤力校阅品评不爽已耳，猎

名词华驰誉经学已耳。某意不然，尝考诸荀子曰:‘师术有四:传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

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此荀子大醇之言，似矣而未尽也。”
［10］2

他的这番议论，看似以师道为话头，却

是有极现实的指向，在提倡身心之学，反对辟章之学、记诵之学、口耳之学等功利之学方面，极近似于当年王阳明在《答顾东

桥书》中的“拔本塞源”之论，是地道的实学。接下来，他对《论语》“温故而知新”发表了他的一番见解:“孔子曰:‘温故

而知新，可以为师。’此则万世师道之极则也。温故知新，学者多以所闻所得为解。某妄意为:故者，当如孟子言‘性则故’之

‘故’;新者，当如《大传》‘日新盛德’之‘新’。”
［10］2

仅观其对“故”对“新”的释义，就已异于前人时学。他进一步阐

发“故”与“新”:“凡天下万物之实体灿然具陈，故也;其真机昭然不息，新也。二者虽有显微，其总括于人心、运行于人心，

一也。能温，则实体之总括不晦;能知，则真机之运行者不滞。不晦不滞，则天地万物合为一体，则仁，仁则成己成物，位育参

赞皆能其事。成己成物者，师道也，师职也。故子思作《中庸》，亦以温故知新承圣人发育峻极之大道，此孔氏家法也。故某

妄以孔子温故知新之旨，为孔子示人万世之道之极则者，此也。”
［3］2－3

孙氏在这里通过一步步的推论，仿佛又回到他最初“为

师之道”的话头，实则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温故知新”，是“孔门示人万世之道之极则”。第一步，指出什么是“故”，

什么又是“新”?“故”是实体，是天下万物灿然具陈的实体;“新”是真机，是天下万物昭然不息的真机;第二步从第一步合乎

逻辑地推出，作为实体的“故”是显在的，作为真机的“新”则是隐微的，这一结论。二者虽有显微之别，则是统一体的两个

方面，不可分割。他把“故”和“新”视之为同一事物中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这的确是从未有过的关于“温故而知新”的诠释。

第三步尤为关键:作为统一体的“故”与“新”虽有显微之别，是“总括于人心，运行于人心”的，因而是“生生之妙”，是“一”。

既然实体的总括和运行都统摄于“人心”，那么人心就自然而然成了天地万物存有与存在的根据。孙应鳌的“心学”显然比起

象山的“宇宙吾心”更为精微，也更为“中正和平”，因为他强调“生生之妙”，归结为“一”，强调“故”与“新”是“一”，

又导致“温”与“知”具备了不同的功能的进一步推论:能温，则实体之总括不晦;能知，则真机之运行者不滞。做到了“不晦”

“不滞”，则天地万物合为一体，合为一体，则能够成就为仁。事实上他推论的必然结果就是“仁”，即所谓“天地万物一体

之仁”。“一”即是“仁”，“仁”即是“一”。一番推导之后，孙应鳌的讨论似乎又回到了他所坚守的为师之道，而且是在

更高层面、更高境界上的为师之道:由于有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这样的“仁”自能成己成物，自能位育参赞;成己成物者，

师之道也，师之职也。最后他得出结论，并把这一结论归功于子思作《中庸》的初衷，子思之所以作《中庸》，就是要以“温

故知新”来启承圣人“发育峻极之大道”，这个“道”也就是孔子“朝闻道”之“道”，通过“温故知新”来实现“闻道”。

在一般看来孙应鳌的这个提法的确很大胆，所以他最后谦恭地以“妄”议来形容自己:“故某妄以孔子温故之新之旨，为孔子示

人万世师道之极则者，此也。” 

六、论“五十以学《易》” 

孙应鳌对“四书”之《论语》的创造性诠释，最应引起注意的，是《论语》之《述而篇》“加我数年”章的既颇具新意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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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无深度的独创见解。 

《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句，凡17字，自成一章。此章之名，有称“加我

数年章”的，也有称“五十以学易章”的
①
，并无大异。若称“可以无大过章”，也未尝不可。此章17字明显三句构成，撇开先

后次序不论，而以何句为其章名，全看识者的观察重心。本书以“五十以学《易》”句为此章观察重心，不注重章名。自《论

语》
②7
出，论识者歧多，对此章三句的解释层出不穷，特别对“五十以学《易》”中“五十”二字的解释，见仁见智。绝大多数

人的解释，虽各有不同，但都是紧紧围绕在“时间”这一维度，跳不出既定之樊篱，唯有黔中学者孙应鳌，能够打破常规，甩

开两千年之思维窠臼，突破“时间”的一重维度，跃踞“空间”之多重维度对“五十”二字，做出全新的创造性诠释。在孙应

鳌看来，此章三句中，“加我数年”虽呈知了时间的维度，“五十以学《易》”之“五十”，则完全透露的是空间信息，预示

着此章所内含的空间与时间的高度一致。最后一句“可以无大过”，岂止仅为“无大错误”“无大过失”之意?殊不知，“大过”

之卦，乃《易经》六十四卦之第二十八，其辞曰:“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联系起《彖》传和《大象》传既深刻而又动

人的阐述，显然就不是常人所做出的那种简单的认知了。能“知变化之道”“知神之所为”“便可合幽明、一事理”，故“可

以无大过矣”。于是孙应鳌得出了“五十以学《易》，是以五十之理数学《易》，非五十之年始学《易》”的惊人结论，近人

李独清叹赞曰:“先生之论，颇称创获，尚可再加研考阐发，亦一说可存也。”
［1］116

 

(一)作为时间维度的“五十” 

为了叙述方便，拟将《论语·述而》“五十以学《易》章”分为前、中、后三句分别析之。“加我数年”为前句，“五十

以学《易》”为中句，“可以无大过”为后句。中句“五十以学《易》”句之先，尚有前句“加我数年”，是首先要解释的。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加”作“假”，后世有以为是声相近而误读，亦

有以为加、假为通字，非声近之误。自此而后，再无更多解释。然对中句的阐发则多种多样，不过笔者以为，除孙应鳌外，所

有人的认知都是紧紧囿于时间维度而未能超脱。 

1．何晏以“五十”作“岁”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释云:“《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故可以

无大过。”《正义》曰:“此章孔子言其学《易》年也，加我数年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易》之为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吉凶悔吝预以告人，使人从吉不从凶，故孔子言己四十七学《易》，可以无过咎矣。(注:《易》穷，至大过。)”《正义》曰云: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者，说卦，文也;命者，生之极;穷理，则尽其极也。云五十而知天命者，《为政》篇文云:以知命之年，读

至命之书，是孔子读《易》之事也，言孔子以知天命终始之年，读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书，则能避凶之吉，而无过咎，谦，不

敢自言尽无其过，故但言可以无大过矣。” 

第一句是对《易》的注解，将《易》作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本质性规定，指明《易》是“吉凶悔吝预以告人，使人

从吉不从凶”的“至命之书”。接下来的解释则完全将前句之“数年”与中句之“五十”联结起来，对“五十”作了纯粹时间

维度的诠解。之所以说是时间维度，因其表述有如下两点:一是明确孔子开始学《易》的年龄时段，“谓四十七时也”，“孔子

言己四十七学《易》”;二是明确孔子学《易》所经历的时间，乃“五十而知天命”“加我数年方至五十”“孔子以知天命终始

之年，读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书”云云。所以，无论是讲孔子学《易》开始之年，还是讲孔子学《易》历经之年，都只是揭示

了时间这一种维度。 

除上引《史记》与何晏注疏外，北宋程颐于《河南程氏经说卷第六》之《伊川易传》云:“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

可以无大过矣’。此未赞《易》时言也。更加我数年，至五十，以学《易》道，无大过矣。古之传《易》，如《八索》之类，

                                                        
7
①［清］毛奇龄《四书改错》卷十五《改经错》即作此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7 月版第320 页。 

②《论语》自鲁《论》外，尚有齐《论》与古《论》，后二者亦称他《论》。今所据《论语》，通常指鲁《论》。 



 

 12 

皆过也，所以《易》道未明。圣人有作，则《易》道明矣。云学，云大过，皆谦辞。”
①8
伊川判定孔子此语是尚未“赞《易》”

时的言论，是其50岁以前的言论。孔子55岁起始周游列国凡十四年，69岁时返鲁，开始赞《易》。二十年前始学《易》，斯时

“《易》道未明”，虽有“古之传《易》，如《八索》之类，皆过也”，在那种情况下，难免让人不犯大的过失。通过学习，

又有了近二十年的蹉跎，孔子已然到达了能够“赞《易》”的思想境界，故有所谓“圣人有作，则《易》道明矣”。至于此章

中孔子所说的“学”与“大过”，只不过是孔子使用的谦辞罢了。程氏对于“五十”的理解，仍然局限于时间之维。 

2．阳明“玩《易》” 

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揭开了思想上的极大的创造性发展的可能性，他随后写下的《玩易窝记》，其中对“五十以学《易》

章”的理解，并非是因袭前人而毫无发明，他这样表述说:“盖昔者夫子尝韦编三绝焉。呜呼!假我数十年以学《易》，其亦可

以无大过已夫!”这里虽然将“数年”扩展到了“数十年”，作为时间之维，似乎看不出有何新意。但有一点应引起注意，王阳

明没有提到至为关键的“五十”二字，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时的王阳明对于“五十”二字作“五十之年岁”解尚有疑虑，他吃

不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认为学《易》(玩《易》)的功夫，尚离不开“象”“数”“辞”“占”等的用力。用他的话

来说，“古之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11］1029

。“观象玩辞”，“观变玩占”，突出一个“玩”字，

可见“玩”是王阳明学《易》的超乎平常的高级境界。既然要玩占玩辞，就离不开数的推衍，王阳明在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运用

到“五十”之类数的概念，但他道出了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通过“数的推衍”等“玩占”活动而产生的，他说: 

观象玩辞，三才之体立矣;观变玩占，三才之用行矣。体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动而化。神，故知周万物而无方;化，故范

围天地而无迹。无方，则象辞基焉;无迹，则变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于密，斋戒以神明其德也。
［11］1029

 

王阳明当时年方三十有七，就他自身而言他不可能说自己“五十岁以学《易》”，而他早于此前就因学《易》而熟知《易》

理，故较孔子而更早进入“玩《易》”的高级境界，也正因为他深知《易》理(玩辞)和熟悉“数的推衍”(玩占)，才能得出上

述结论。在上述心得中，“君子洗心而退藏于密”，既是对世人(包括君主)的惇惇告诫，也是以贬谪之身居于贬谪之地，对自

己顿然觉悟之后在言语和行动上的低调处理，这诚然与他当下已体之“出”与“处”之观念不无关联。 

3．朱熹以“五十”作“卒” 

朱熹的注疏异于上述，其于《论语集注》此章注云:“刘聘君见元城刘忠定公自言尝读他《论》，‘加’作假，‘五十’作

卒。盖加、假声相近而误读，卒与五十字相似而误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记》作‘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加正作假，而无五十字。盖是时，孔子年已几七十矣，五十字误无疑也。学《易》，则明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故

可以无大过。盖圣人深见《易》道之无穷，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学，而又不可以易而学也。”
［12］94 

朱熹的注疏可分为如下几层:第一，“加”抑或“假”，乃“盖加、假相近而误读”，是音相近而产生的误读。第二，“五

十”作“卒”，是“卒与五十，字相似而误分也”。此二层朱熹很肯定地说:“加正作假，而无五十字。盖是时，孔子年已几七

十矣，五十字误无疑也。”古文竖排时，“五”与“十”连写就成了“卒”，似乎很有些道理。“卒”是完成的意思，加我数

年，完成对《易》的学习，就可以不犯大的过失了。因为《易》中包含了“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这样的深刻本质，

完成了对他们的学习，掌握了他们的方法，就可以不致犯大的过失了。这一《易》道对于孔子来说，是不可不学的，但又不是

轻易可为的。他可以使人无大过，却难以让人避免小过。 

针对朱熹将“五十”作“卒”的观点，有人提出疑义，明末清初的毛奇龄颇具代表性。针对朱熹“刘忠定自言尝读他《论》，

‘加’作‘假’，‘五十’作‘卒’。盖‘加’、‘假’声相近而误读，‘卒’与‘五十’字相近而误分也。是时孔子年意几

                                                        
8
①程颐:《二程集》第 1145 页，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若依上述解释，孔子五十岁前始学《易》，到七十岁前( 或实为

69 岁) 周游列国十四年返鲁始赞《易》，孔子自“始学《易》”至“始赞《易》”，整二十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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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矣，‘五十’字误无疑也”一语，毛奇龄说: 

《论语》自鲁《论》外，但有齐《论》、古《论》，并无他《论》之名。且此三《论》中，文异者四百余字，今皆无可考，

安得复有异字为刘元城所见?错矣。
［13］320

 

毛氏首先否认有所谓“他《论》”的存在，从根本上推倒了朱熹的立论之基，并指朱熹所云刘定公所见异字为虚。这是从

根据上发出的颠覆之论。接下来毛氏按云: 

《史·世家》作“假我数年”，然加、假通字，非声近之误。若“五十”作“卒”，则字形全不近。五以上下相互为形，

从“二”从“X”;卒以衣识各见为形，从“衣”从“十”。使校古文耶，则“X”与“众”近乎?校今文耶，则“五”与“衣”

近乎?此皆大无理者。且朱氏何以知是年夫子将七十也?不过谓夫子赞《易》在七十前耳。经明曰“学《易》”，而注者以赞《易》

当之，将谓赞《易》以前，夫子必不当学《易》，岂有此理?
［13］320

 

可见，毛氏对于朱子关于“五十以学《易》”章前句与中句之解均做了颠覆性的驳斥，特别对中句，则是从文字学的角度，

动摇了朱子立论的基础。朱子甚至未能把孔子“学《易》”和“赞《易》”这两桩事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各自所处的年龄段

加以区分。以下毛氏对《易》、以及与“五十”相关的一系列数字附加了说明: 

盖学《易》者，六艺之一也。古以《诗》、《书》、《礼》、《乐》、《春秋》、《易》为六艺，亦名六学。而学之者则

自十五入大学始，每三年通一学，至三十而五学已立。惟《易》则无时不学。《汉·艺文志》所云五学者，犹五行之更递用事，

而《易》则与天地为始终。故古者四十强仕，五十服官政，至六十则不亲学矣。夫子三十五即游仕齐、鲁间，五十而为中都宰。

未至五十，则游仕之际犹思学《易》，所谓《易》则无时不学者。盖将假此入官之年为穷经年也，惟恐过此之不亲学也。五十

也，终学之限也。
［13］320－321

 

在毛氏所及，认为“六学”中惟《易》的学习异于其他“五学”，其他“五学”自十五岁起每三年通一学，到三十岁时即

可完成。《易》的学习则不然，必须“无时不学”，乃至终生学习。可惜，毛氏所及“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

十”与“七十”等数，均为年岁之数，均未超出时间的范畴和系列，故此处无新意。 

4．刘宝楠试图总结 

清学者刘宝楠(字楚桢，号念楼，1791－1855)著《论语正义》云:“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他在关于此章的“注”中，首先指明《易》是关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书，孔子尝云“年五十而知天命”，“五十”乃知

命之年，以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故可以无大过。随后对历代诸家作了搜罗:“《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

《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彼文作“假”，

《风俗通义穷通卷》引《论语》亦作“假”。《春秋》“桓元年”:“郑伯以壁假许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作“以壁加

鲁，易许田”，是“加”、“假”通也。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时学之，明《易》广大悉备，未可遽学之也。及晚年

赞《易》既竟，复述从前“假我数年”之言，故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若是”者，竟事之辞。言惟假

年，乃彬彬也。《世家》与《论语》所述，不在一时，解者多失之。姚氏配中《周易学》云:“文王爻辞，惟九三言人事，《传》

则言行、言学、言进修，无在非学也。《象》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子盖三致意焉。子曰‘五十以学《易》’，而于每卦《象

传》必曰‘以’。‘以’者，学之谓也。”又曰:“学《易》，学为圣也，非徒趋吉避凶已也。有天地即有《易》，既作《易》，

而天地之道著，天下之理得，圣人所以为圣，求诸《易》而可知矣。”案:“学《易》可以无大过”者，《易》之道，皆主中行，

主变通，故学之而可与适道，可与立权也。《系辞传》云:“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夫子盛德，既学《易》，当无小

疵。无过可补，而云“可无大过”者，谦言不敢自承无过也。《释文》云:“学《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此出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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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矣，‘五十’字误无疑也”一语，毛奇龄说: 

《论语》自鲁《论》外，但有齐《论》、古《论》，并无他《论》之名。且此三《论》中，文异者四百余字，今皆无可考，

安得复有异字为刘元城所见?错矣。
［13］320

 

毛氏首先否认有所谓“他《论》”的存在，从根本上推倒了朱熹的立论之基，并指朱熹所云刘定公所见异字为虚。这是从

根据上发出的颠覆之论。接下来毛氏按云: 

《史·世家》作“假我数年”，然加、假通字，非声近之误。若“五十”作“卒”，则字形全不近。五以上下相互为形，

从“二”从“X”;卒以衣识各见为形，从“衣”从“十”。使校古文耶，则“X”与“众”近乎?校今文耶，则“五”与“衣”

近乎?此皆大无理者。且朱氏何以知是年夫子将七十也?不过谓夫子赞《易》在七十前耳。经明曰“学《易》”，而注者以赞《易》

当之，将谓赞《易》以前，夫子必不当学《易》，岂有此理?
［13］320

 

可见，毛氏对于朱子关于“五十以学《易》”章前句与中句之解均做了颠覆性的驳斥，特别对中句，则是从文字学的角度，

动摇了朱子立论的基础。朱子甚至未能把孔子“学《易》”和“赞《易》”这两桩事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各自所处的年龄段

加以区分。以下毛氏对《易》、以及与“五十”相关的一系列数字附加了说明: 

盖学《易》者，六艺之一也。古以《诗》、《书》、《礼》、《乐》、《春秋》、《易》为六艺，亦名六学。而学之者则

自十五入大学始，每三年通一学，至三十而五学已立。惟《易》则无时不学。《汉·艺文志》所云五学者，犹五行之更递用事，

而《易》则与天地为始终。故古者四十强仕，五十服官政，至六十则不亲学矣。夫子三十五即游仕齐、鲁间，五十而为中都宰。

未至五十，则游仕之际犹思学《易》，所谓《易》则无时不学者。盖将假此入官之年为穷经年也，惟恐过此之不亲学也。五十

也，终学之限也。
［13］320－321

 

在毛氏所及，认为“六学”中惟《易》的学习异于其他“五学”，其他“五学”自十五岁起每三年通一学，到三十岁时即

可完成。《易》的学习则不然，必须“无时不学”，乃至终生学习。可惜，毛氏所及“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

十”与“七十”等数，均为年岁之数，均未超出时间的范畴和系列，故此处无新意。 

4．刘宝楠试图总结 

清学者刘宝楠(字楚桢，号念楼，1791－1855)著《论语正义》云:“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他在关于此章的“注”中，首先指明《易》是关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书，孔子尝云“年五十而知天命”，“五十”乃知

命之年，以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故可以无大过。随后对历代诸家作了搜罗:“《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

《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彼文作“假”，

《风俗通义穷通卷》引《论语》亦作“假”。《春秋》“桓元年”:“郑伯以壁假许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作“以壁加

鲁，易许田”，是“加”、“假”通也。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时学之，明《易》广大悉备，未可遽学之也。及晚年

赞《易》既竟，复述从前“假我数年”之言，故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若是”者，竟事之辞。言惟假

年，乃彬彬也。《世家》与《论语》所述，不在一时，解者多失之。姚氏配中《周易学》云:“文王爻辞，惟九三言人事，《传》

则言行、言学、言进修，无在非学也。《象》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子盖三致意焉。子曰‘五十以学《易》’，而于每卦《象

传》必曰‘以’。‘以’者，学之谓也。”又曰:“学《易》，学为圣也，非徒趋吉避凶已也。有天地即有《易》，既作《易》，

而天地之道著，天下之理得，圣人所以为圣，求诸《易》而可知矣。”案:“学《易》可以无大过”者，《易》之道，皆主中行，

主变通，故学之而可与适道，可与立权也。《系辞传》云:“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夫子盛德，既学《易》，当无小

疵。无过可补，而云“可无大过”者，谦言不敢自承无过也。《释文》云:“学《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此出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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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矣，‘五十’字误无疑也”一语，毛奇龄说: 

《论语》自鲁《论》外，但有齐《论》、古《论》，并无他《论》之名。且此三《论》中，文异者四百余字，今皆无可考，

安得复有异字为刘元城所见?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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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氏首先否认有所谓“他《论》”的存在，从根本上推倒了朱熹的立论之基，并指朱熹所云刘定公所见异字为虚。这是从

根据上发出的颠覆之论。接下来毛氏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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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五入大学始，每三年通一学，至三十而五学已立。惟《易》则无时不学。《汉·艺文志》所云五学者，犹五行之更递用事，

而《易》则与天地为始终。故古者四十强仕，五十服官政，至六十则不亲学矣。夫子三十五即游仕齐、鲁间，五十而为中都宰。

未至五十，则游仕之际犹思学《易》，所谓《易》则无时不学者。盖将假此入官之年为穷经年也，惟恐过此之不亲学也。五十

也，终学之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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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氏所及，认为“六学”中惟《易》的学习异于其他“五学”，其他“五学”自十五岁起每三年通一学，到三十岁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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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易》则与天地为始终。故古者四十强仕，五十服官政，至六十则不亲学矣。夫子三十五即游仕齐、鲁间，五十而为中都宰。

未至五十，则游仕之际犹思学《易》，所谓《易》则无时不学者。盖将假此入官之年为穷经年也，惟恐过此之不亲学也。五十

也，终学之限也。
［13］320－321

 

在毛氏所及，认为“六学”中惟《易》的学习异于其他“五学”，其他“五学”自十五岁起每三年通一学，到三十岁时即

可完成。《易》的学习则不然，必须“无时不学”，乃至终生学习。可惜，毛氏所及“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

十”与“七十”等数，均为年岁之数，均未超出时间的范畴和系列，故此处无新意。 

4．刘宝楠试图总结 

清学者刘宝楠(字楚桢，号念楼，1791－1855)著《论语正义》云:“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他在关于此章的“注”中，首先指明《易》是关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书，孔子尝云“年五十而知天命”，“五十”乃知

命之年，以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故可以无大过。随后对历代诸家作了搜罗:“《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

《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彼文作“假”，

《风俗通义穷通卷》引《论语》亦作“假”。《春秋》“桓元年”:“郑伯以壁假许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作“以壁加

鲁，易许田”，是“加”、“假”通也。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时学之，明《易》广大悉备，未可遽学之也。及晚年

赞《易》既竟，复述从前“假我数年”之言，故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若是”者，竟事之辞。言惟假

年，乃彬彬也。《世家》与《论语》所述，不在一时，解者多失之。姚氏配中《周易学》云:“文王爻辞，惟九三言人事，《传》

则言行、言学、言进修，无在非学也。《象》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子盖三致意焉。子曰‘五十以学《易》’，而于每卦《象

传》必曰‘以’。‘以’者，学之谓也。”又曰:“学《易》，学为圣也，非徒趋吉避凶已也。有天地即有《易》，既作《易》，

而天地之道著，天下之理得，圣人所以为圣，求诸《易》而可知矣。”案:“学《易》可以无大过”者，《易》之道，皆主中行，

主变通，故学之而可与适道，可与立权也。《系辞传》云:“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夫子盛德，既学《易》，当无小

疵。无过可补，而云“可无大过”者，谦言不敢自承无过也。《释文》云:“学《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此出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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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氏栋《九经古义》:“《外黄令高彪碑》:‘恬虚守约，五十以敩。’此从《鲁论》，‘亦’字连下读也。”案:鲁读不谓学《易》，

与《世家》不合，故郑从《古论》。戴氏望《论语注》:“加当言假，假之言暇。时子尚周流四方，故言‘暇我数年’也。‘五

十’者，天地之数。大衍所从生，用五用十以学《易》，谓错综变化以求之也。《易说》曰:‘《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

之谓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于十五，则彖变之数若一。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其气之息也。阴动而退变八之六，

象其气之消也。故大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大过》于消息为十月卦，阳伏

阴中，上下皆阴，故《杂卦》曰‘大过，颠也’，颠则阳息，万物死。圣人使阳升阴降，由《复》出《震》，自《临》而《泰》，

盈《乾》升《井》，终《既济》，定六位，正王度，见可不过大过之世也。”此以“五十”皆《易》数，亦备一义。又引“《易》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正义曰:《易》《说卦》文。“穷理”者，致知格物之学。“尽性”者，成己成物之学。“至命”，

则所以尽人事而达天道也。 

刘宝楠《论语正义》注“加我数年”章，可谓搜罗备细，后出者皆无出其右。但他对戴望将“五十”解为《易》数的提法

似乎感觉很新鲜，显然也不知道孙应鳌早在数百年前已经提出。对于“大过”作为六十四卦之一，刘氏未曾放过，这是他优于

前人之处，后来许多释者，均未有超越刘氏宝楠者。戴望的《论语注》值得注意，他的“五十”之数显然超越了前论，突破了

时间的范畴与系列，他说:“‘五十’者，天地之数。大衍所从生，用五用十以学《易》，谓错综变化以求之也。《易说》曰:

‘《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于十五，则彖变之数若一。阳动而进变七之九，

象其气之息也。阴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之消也。故大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

焉。”不过由于戴望晚于孙应鳌若干年，不管他是否读过应鳌之书，戴氏之论至多算是接着讲(甚至是“照着讲”)而谈不上是

创获。刘氏接触到了戴望，但并不知道孙应鳌，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蒋伯潜(1892－1956)《四书读本》于此章所云亦有一定影响，但他模糊了所学对象，其云:此章自汉以后，都从古文《论语

﹒鲁论》。“易”字作“亦”，当读作:“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加我数年，就是再加我几岁年纪。然后才

把《易》引入所学之物，让人有自相矛盾之感:“五十以学《易》”者，是到了五十岁，可以研究《易经》也。孔子说此话时，

大概是四十多岁(邢疏谓在四十七岁时)。研究《易经》以后，就能明白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所以可以没有大过失也。

蒋氏大概后来又考虑到，如果不把学习对象确定下来，又如何有“明白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所以可以没有大过失”

的结论呢?他也注意到朱注引刘聘君说，谓元城刘忠定公自言，见一本“加”作“假”，“五十”作“卒”。他又根据《史记·孔

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曰:‘假(与‘加’通)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数语，以为“是时孔子年已几

七十矣。五十字误，无疑。”当然也注意到了刘宝楠《论语正义》所谓“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时学之明，《易》广

大悉备，未可遽学之也。及晚年，赞《易》既竟，复述从前假我数年之言，故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蒋氏最后谈到:《世家》与《论语》，所述不在一时。解者多失之。不过蒋氏没有接触到孙应鳌，连戴望也不曾论及，这一点，

甚至不如刘宝楠，而刘宝楠的总结有疏漏耳。 

(二)孙应鳌语出惊人 

孙应鳌出乎人之所料，谓“五十以学《易》”，是以“五十之理数学《易》”，而非以“五十之年岁学《易》”。这也是

他从中年至晚年所一直强调的信念，明确反映在他中年所撰《淮海易谭》和晚岁所撰《四书近语》中。 

孙应鳌一生著述颇丰，37岁时即有《左粹题评》12卷撰成，42岁时撰成《淮海易谈》四卷，48岁时撰成《幽心瑶草》，54

岁时《庄义要删》十卷刊成，《四书近语》是孙应鳌晚岁归居清平后讲学的著述，具体成书时间待查。但不管怎么说，就哲学(经

学)角度而论，《淮海易谈》与《四书近语》是其代表之作。《四书近语》六卷(一说为四卷，误)，被视为是作者“为切问近思

之学”而著，武陵戴嗣方为此书序云:“清平孙淮海先生，为切问近思之学，窥知行合一之原，其于四子书融会贯通，详说反约，

著《四书近语》，务得圣贤大旨所存，不拘一章一句训诂。”
［14］116至

于《淮海易谈》，《明史·艺文志》虽仅存目，然《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却有客观品评:“淮海易谈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孙应鳌撰。是书谓天地万物，在在皆有《易》理，在乎人心

之能明，故其说虽以离数谈理为非，又以程子不取卦变为未合，而实则借《易》以讲学，纵横曼衍，于《易》义若离若合，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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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于自倡其说而止，非若诸儒之传，惟主于释经者也。自《说卦·乾坤》六子以下，即置而不言，盖以八卦取象之类，无看假

借发挥耳。其宗旨可知矣。”
［1］115

《续文献通考》亦有类似著录。虽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讨论到孙氏《淮海易谈》时，称

其“非主于释经，乃借《易》以讲学”，属较为公允的评价，但由于只是存目的原因，未能详考书中所论，实属遗憾。 

孙应鳌持“五十以学《易》”，是以“五十之理数学《易》”，而非以“五十之年岁学《易》”之论，绝非为一时所兴，

而为其数十年所持守。他42岁中年时撰《淮海易谈》四卷，其卷四《系辞上》之第八章即云: 

五十以学《易》，是以五十之理数学《易》，非五十之年始学《易》也。数始于一，备于五，小衍之为十，大衍之为五十，

参天两地而为五，十者两其五，五十者十其五。又《河图》中之所居者惟五与十。得此五十之精微，便是知变化之道，便知神

之所为，便可合幽明，一事理。
［15］124

 

这段判语至少比戴望早出200余年，且更为详备。他是在研读《易》之《系辞上》中一段话后做出此番判断的。事隔若干年

后，他晚年归居清平讲学，以所撰《四书近语》为本，讲到《论语·述而》第十六章时，又一次搬出了他的惊世之论: 

五十学《易》，非五十之年学《易》，是以五、十之理数学《易》也。大衍之数五、十，《河图》中之所虚者惟五与十。

参天两地而倚数，合参与两成五，衍之成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参五错综，《易》之理数尽于是矣。透得此五、十

之精微，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皆不能外。所以夫子谓为无过。
①9
 

大约相距一十五年的前后不同表述，异者小，同者大。同者为体，异者为用;用虽有异，实为互补。以下先分析以上前后表

述作为“用”之所异者: 

其一，作为文献出发点之前后所异。前者论“五十以学《易》”，是以《周易·系辞上》为文献之出发点。 

《周易·系辞上》第十一章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16］576 

第九章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

闰，故在扐而后掛。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

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

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

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
［16］563 

关于《系》中所述之数，是夫子赞《易》的成果之一，其就里之蕴，下文尚将交代一二。此先来了解一下孙淮海的解读，

他认为:“天一地二”以下，是天地之数;“大衍五十”以下，是筮策之数;“四营成《易》以下”是八卦之数。“数本于天地，

著于大衍，成于八卦，八卦列而《易行》矣。”
［3］123－124

下面一段关于《易》的本质的表述，自“《易》行，则至微者彰，故显

道”，至“得此知，则得《易》”，业已关乎“五十以学《易》”语之本体，则留待下文述之。而后者论“五十以学《易》”，

则是以《论语·述而》第十六章“加我数年”为文献之出发点。由于在《淮海易谈》中已有关于“天地之数”“大衍之数”等

的阐说，而此为复述，故简。 

其二，作为文字表述有前后繁简之异。直观可见。前者云“数始于一，备于五，小衍之为十，大衍之为五十”，而后者只

云“大衍之数五、十”;前者云“参天两地而为五，十者两其五，五十者十其五”，后者则云“参天两地而倚数，合参与两成五，

衍之成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参五错综，《易》之理数尽于是矣”;后者有“所以夫子谓为无过”，而前者无。 

                                                        
9
①孙应鳌:《孙应鳌全集》第217 页。编校者在前者《淮海易谈》之“五十”间无顿点，而后者《四书近语》之“五十”间有顿

点，即“五、十”。后者通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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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对“五十以学《易》”之功用前后表述有异。前者因是直接对《易》理的研究，故认为“得此五十之精微，便是知

变化之道，便知神之所为，便可合幽明，一事理”，对后句“可无大过”一语却略而无论;然后者因据夫子之言而强调学《易》

之用，故云“透得此五、十之精微，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皆不能外。所以夫子谓为无过”。“无过”是后者的落脚

点。 

前者与后者之同为大，且为之本体，其同有四:云“孔子‘五十以学《易》’，是以五十之理数学《易》，非五十之年始学

《易》也”，此为同一;云“大衍之为五十”，此为同二;云“《河图》中所居者惟五与十”，此为同三;云“透得此五十之精微，

便是知变化之道，便知神明所为，便可合幽明，一事理”，此为同四。在此四同中，首同是孙应鳌的总纲，后三同正是对首同

的论证与说明，也正是孙应鳌创获性见解的论据所在。于此，本节将在下文展开讨论。 

孙应鳌主张的“五十以学《易》”，是他异于前人之论的创获所在。他的这一理论创获，表现在他大大突破了前人对“五

十”二字的狭隘解读，那些狭隘的解读无论是“五十年”也好，“五十岁”也罢，包括朱子的“卒”，都无一不是线性的、囿

于时间维度的解读。孙应鳌提出“以五十之理数学《易》”，无疑是对之前单一线性思维的突破，而在时间与空间的交融汇通

上实现了理论上的超越。孙应鳌完全脱开前人所有既定之说，彻底开了一个崭新的认识路径，他的创见涉及《易经》的“象数”

论和“图书学”(河图、洛书)的深广的知识和玄奥的道理，我们先把对此的解析放一放，看一看孙应鳌创获性见解的理由究竟

何在? 

孙应鳌是建立了系统理论的易学家，在他遑遑四卷的易学专著《淮海易谭》中，遂逐一对《易经》六十四卦之卦辞、爻辞、

彖辞、象辞一一展开了讨论，《易》在他那里，俨然上升到了“天地万物之理”且既体既用的高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易》

者何也?以著天地万物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理妙于人心，故《易》著天地万物之理以明人心也。”“噫嘻!天地得《易》，以清

以宁;万物得《易》，以生以成;吾人得《易》，上下四方，往古来今，罔不毕臻。心之理，若是至精、至纯、至大、至一也耶!

得其心，斯得其理，天地万物合为一体，固诸大圣人所以立教，诸大儒所以修教，吾人所以由教，意之贵而可传者深矣。”［15］

8孙应鳌不仅是义理易学的大家，同时还将义理易与象数易结合起来，以心学贯穿于其中，是少有的理、数兼论兼通的心易之学

的大家。孙应鳌有一个颇具创获性的独特见解，就是他把他的理数皆该的心易之学用来对《论语·述而》之“加我数年”章中

对“五十”二字的发明。只有从心性《易》理之高度，才能悟透“五”与“十”之数理(“透得此五十之精微”)，并用以生发

异于常人的奇思，所以孙应鳌能够独辟蹊径，语出惊人，说“五十学《易》，非五十之年学《易》，是以五、十之理数学《易》。”

在他看来，孔子晚岁赞《易》，著“十翼”，发前人之所未发，真正是义理易学的开山之祖，虽为后世开发了义理《易》学之

路，却为后世所不懂，故而误判。实际上，孔子以为对《易》的研究还有许多悬而未解之谜，比如当时已经出现了的“河图”

之辞、它们与《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孔子还没有来得及接触，更谈不上学习与研究，才要发出“加我数年”的慨叹。 

“加我数年”之“数年”，诚然为一时间维度，于此孙应鳌并无疑问。然而他在指出“五十之年岁”之非的同时，肯定“五

十之理数”之是，则是在保有时间维度“加我数年”的同时，将思考引向广阔的空间维度，将时间与空间融彻贯通，揭示了常

人不易察觉的“学《易》”的本质要求与规定。为什么说“五十之理数”对于《易》来说，是一个或者说主要的是一个关于空

间的本质规定呢? 

(三)作为空间维度的“五十” 

“理数之《易》”不仅涵盖了时间的维度，更是涵盖了空间的维度。属于时间维度的比如有《易·系》之“揲之以四以象

四时”，北宋邵雍的“元”“会”“运”“世”亦揭示了时间的维度，他认为“天地”不仅表明空间维度，也具有时间的特质。

在关于“天”和“地”有无终始的问题上，邵雍的回答是“有”。他说:“《易》之数穷天地始终。或曰:‘天地亦有始终乎?’

曰:‘既有消长，岂无始终?’”但他更强调天地的空间感觉，故继而云:“天地虽大，是亦形器，乃二物也。”
［17］120

邵雍的象数

学，更多地讨论了数的空间特性与维度，比如他说“天圆而地方，圆者之数，起一而积六;方者之数，起一而积八，变之则起四

而积十二也。六者常以六变，八者常以八变，而十二者亦以八变，自然之道也。”
［17］122

他把这种空间上的“数之变”称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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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之道”。邵雍的数理《易》可说源自两汉孟、焦、京、虞一脉，史称“象数易”，孙应鳌的心学之义理易学，显然是熔铸了

多家《易》义的。他的心学源自陆王(陆九渊似有图数之言)，他的义理《易》有契于程颐，则又发扬了邵康节，可说是一位关

于《易》学的海纳百川者。 

孙淮海欲讨论“象数学”，或曰“《易》图象”之学，断然离不开对于“太极图”“河图”“洛书”三者的关注。其实，

三者的来源扑朔迷离，至今也没有让人确信无疑的定论，只有一些可让人大致了解的说法。如果再加上先天图，象数易学家就

有了四种图的说法。而关于四者的源头，似乎每一种说法均无不归寻于华山道士陈抟。 

A．太极图:由陈抟传之种放，种放传之穆修，穆修传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 

B．河图、洛书:陈抟传之种放，种放传李溉，李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范谔昌传刘牧(这只是河图、洛书一支) 

C．先天图:陈抟传之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邵雍(李之才是否李溉，不能确定，此仅是先天易图一支) 

而“河图”与“洛书”，不仅有来源的不同说法，更有着在词语解释和数字表述上的不同主张。宋代以来，有的以黑白点

五十五数为洛书之图，以黑白点四十五数为河图之图;另一种观点相反，则以五十五数为河图之图，以四十五数为洛书之图。由

此可以看出，河图也好，洛书也罢，极有可能都是古代数学的产物，甚至是数学的一部分。把数学引入对于《易》之义理的研

究，大有将质的研究引向数的研究，乃至于将《易》的义理的质与量统一起来进行研究，所以两宋以后关于《易》的研究，比

起先秦两汉来说，的确是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以下是宋人心目中颇具代表性的理想的“河图”，此图30个黑点，25个白点，共55个黑白点组成，它们在空间中的排列，

则依不同的理解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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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总想通过自己想象中的图，来揭示图的更深处所隐藏着的内容，这些内容至少在先秦时候已经为人们所接触，比如“河

图”之名早已为孔子所揭示: 

其一，孔子修诗书，必然读到《尚书·顾命》中“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

河图，在东序”一语，可见他已经相信“河图”的真实存在。不过这里的“河图”，似乎更应是一种可用于礼祭的天然存在物，

是一种石头，或称为“玉”，而不是属于人类思维表述形式的“图”与“数”之类。 

其二，《论语·子罕》中如是云:“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这一情况与上述相类。或为黄河中出现的有纹

理的石头，称河图。 

其三，孔子在《易·系辞传》中发出感叹:“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

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竟管孔子这时已经认识到“凤鸟至，河出图”是圣人受命之瑞象，但其中关

于数的奥秘还没有解开。这个数到底为何?历来争讨不已，莫衷一是。有说是八卦的，有说是五行的，有人以黑白点来表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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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千五百年后的宋代，以邵雍为代表的一派人物才推出一个让许多人都大为信服的象数之学，想来孙应鳌也是深信于此吧! 

孔子此段文字中的“四象”，值得多加关注，因为其并非单指春夏秋冬四季，而更与本文所主张之数理易学的时空一致性

有密切之联系。有学者的分析尚具一定之理，其云:“第一，‘天生神物’是指龟甲与蓍策，一为动物一为植物，均为自然界所

生而用于卜与筮的神圣之物，故‘圣人则之’;第二，‘天地变化’是指四时寒暑的自然现象，故‘圣人效之’;第三，‘天垂

象’是指日月星辰所表现的昼夜阴阳，也是自然现象，故‘圣人象之’;由是，我们可以推之第四的‘河出图，洛出书’，也应

该指自然现象才是。”
［18］150

此中“四象”:“天生神物”“天地变化”“天垂象”“河出图，洛出书”，皆无不穿透了时间与空

间的维度，是时空的统一体。“四象”则皆以时间和空间作为自己存在和为人所识的存在方式。此言不虚。 

先秦以后直至宋之前，凡接触到“河图”“洛书”的，均以文字表述而未见图形，甚至连原有的一些因素都抛弃了。如孔

安国说“河图，八卦。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刘歆说“歆以为宓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

画之，八卦是也”;《礼记·礼运篇》云“故天降膏露，地处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郑玄则注“马图，龙马负图者也”

云云。这些众说与纷论不仅徒增河图、洛书之神秘感，而且离孔子赞《易》的初衷越来越远了，即离开《易传》本身所具有的

数的思想越来越远了。所以宋人所引申出的象数易学，既是对《易传》的回归，也是在新的起点上对前论(一般指汉论)的超越。

先秦本身是有易数的思想的，比如卦象本身的一奇一偶之数，《易传》所谓的“大衍之数”，《洪范》中的“五行之数”，并

由此而演变出来的一、二、三、四、五之“生数”与六、七、八、九、十之“成数”，《易传》中“一”、“三”、“五”、

“七”、“九”之天数，“二”、“四”、“六”、“八”、“十”之地数，以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于是有

郑玄不得不注云:“凡五行减五，大衍又减一，故四十九也。”孙应鳌所云“大衍之数五十”，便是由此而来。宋代的理学家们

(如邵雍、二程、朱熹、蔡元定等，甚至包括心学家陆九渊)，基本都是循着这一理路延习下来的。 

“五行数”的最早历史文献可追溯到《尚书·洪范》，我们看到，宋人的“河图”是巧妙地把这个“五行数”结合进去了

的。一说以为刘牧是“河图”的较早制作者，他的《易数钩引图》用黑白点表示出“河图”的直观形式(但这是不是龙马出河时

的最初样式，谁也不知道)。既然有了图，人们想方设法地加以文字的说明，宋仁宗时的阮逸在其《正洞极元经传》卷五如是说: 

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圣人观之以画卦。是故全七之三以为离，奇以为巽;全八之三以为震，奇以为艮;全六之

三以为坎，奇以为乾;全九之三以为兑，奇以为坤。正者全其位，偶者尽其画。 

这样一来，“河图”不仅以“五行”相契合，同时又与八卦连接在了一起。且不仅有了“河图”之图，又有了对图进行描

绘的“河图之文”。不过真正站在学术理论高度讨论“河图”的“河图之文”，还应首推邵雍的象数学著作《皇极经世书》，

此书分观物内与观物外两篇，他的《观物外篇》一开始便以“河图天地全数”为题，内中图文并茂，一段不长的文字述之如下: 

天数五，地数五，合而为十，数之全也。天以一而变四，地以一而变四，四者有体也，而其一者无体也，是谓有无之极也。

天之体数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体数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是故无体之一以况自然也，不用之一以况道也，用之者

三以况天、地、人也。
［17］107

 

其实孔子在《系辞传》中也谈到“天地之数各五”，即天数(奇数)二十五，地数(偶数)三十，合为全数之五十有五，此正

前列河图中黑白点数之和。邵雍在河图之数中引入了阴阳、隐显的范畴，认为天地各以一而变四，在图上说便是天数隐“五”

于其中，而地数隐“十”于其中，其余天数之一、三、七、九与地数之二、四、六、八分列四方，在中者谓“无体”，在四方

者谓“有体”。换句话说，有体之数四为天地表现之可见之数，为天之春、夏、秋、冬，地之东、南、西、北。无体之数天地

各一，使春、夏、秋、冬得以流行，使东、南、西、北得以分置。然后，四有体数中“用三而一不用”，按邵雍的观物所得，

指春、夏、秋三季生物而冬不生，前、左、右三方见物而后不见。最后，邵雍还借用了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的思想，以无体之一况“自然”，不用之一况“道”，有体而可见之三况天、地、人。天数隐于五中，地数隐于十中，

正是孙应鳌所理解的河图之中所虚者惟五与十;一、三、七、九，二、四、六、八皆为实者，虚者无体，实者有体。所谓参天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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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合起来即是五，然后各列奇偶相因而有五，有十，有十五，二十，二十五，依此推之，大衍之数相因而成，又变化无穷。

所以，透得此五、十之精微，自然就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了。邵雍在观物外篇有一句话不仅提到“河图”，还

提到“洛书”与《易》与《洪范》:“圆者星也，历记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画州井土之法其仿于此乎!盖圆者河图之数，

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
［17］107

如此一来，在宋代易学家那里，“河图”乃三者存焉:

一乃“河图”之图，二乃“河图”之文，三乃“河图”之数。《系辞传》中诸数，特别是“大衍之数”，成了研究“河图之数”

的基本对象。邵雍的理解尤其引人关注: 

《易》之大衍何数也?圣人之倚数也。天数二十五，合之为五十;数三十，合之为六十。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也。

五十者，蓍数也;六十者，卦数也。五者蓍之小衍，故五十为大衍也;八者卦之小成，则六十四为大成也。
［17］91 

他还给出了“大衍之数”的具体算法，说: 

大衍之数，其算法之源乎?是以算术之起，不过乎方圆曲直也。乘数，生数也;除数，消数也。算法虽多，不出乎此矣。
［17］

97
 

作为心学家的陆九渊对象数之学也是极为关注的，他于《三五以变错综其数》云:“三极之道岂作《易》者所能自为之哉?

错之则一、二、三、四、五，总之则为数十五。三居其中，以三纪之，则三五十五。三其十五，则为《洛书》九章四十有五之

数。九章尊位，纵横数之，皆十五。此可见三五者，数之所以为变者也。……故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而五为小衍，五十为大衍。

盖五者，变之终也。参五以变，而天下之数不能外乎此矣。”
［19］261－262

在象山的象数论中体现了时间与空间的交融汇通与一致性。

从时间上看，“天以气运而为春夏秋冬”，从空间上看，“地以形处而为东西南北”，然而，“天地既位，人居其中，乡明而

立，则左右前后为四方”，于是“中与四方，于是为五。故一生水而水居北，二生火而火居南，三生木而木居东，四生金而金

居西，而五生土而土居中央”
［19］262

。陆九渊将象数之学与《洪范》的“五行”结合了起来。虽然如此，他在论及《论语》“加

我数年”章时，却轻易地将“五十”之深意放过了，因而他只是平淡地说:“圣如夫子，犹曰‘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可

以无大过矣’。”还不如象阳明那样，索性将“五十”二字付之阙如。 

朱熹《周易本义》指出“天地之数，阳奇阴偶，即所谓河图者也”
［20］303

此短短十五字河图之文，清晰点明了河图之数与河

图之文的关系。“大衍之数”为何是“五十”呢?朱子做出了回答:“大衍之数五十，盖以河图中天五乘地十而得之。”
［20］305

《系

辞》中为何又说“其用四十有九”呢?朱熹解释道:“至用以蓍，则又止用四十有九，盖皆出于理势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

损益也。”
［20］305

朱熹客观理性主义的思想贯彻在其对于“河图之数”的分析中，不能不说具有相当的说服力。认识和解释“理

势之自然”，是朱熹所主张的分析解读“河图之数”，进而学《易》和研《易》以至“无大过”的最终目的所在，可惜他没有

把这一正确主张贯彻到他所有的《易》学主张中，特别是“五十以学《易》”一章。不过，他关于“大衍之数”“五十”的推

衍，及“其用四十有九”的具体操作法，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由于远古时代的筮占之法今已难考，人们就把朱子之法作为一选，

当然，朱子之法认真考究，也自有其渊源脉络。朱子“大衍”之法云: 

两，谓天地也;掛，悬其一于左手小指之间也。三，三才也;揲，闲而数之也。奇所揲，四数之余也。扐，勒于左手中、三

指之两间也。闰，积月之余日而成月者也。五岁之闲，再积日而再成月，故五岁之中凡有再闰，然后别起积分，如一掛之后，

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后别起一掛也。
［20］305 

这个推演(衍)之法是以“天地之数即河图”这一基本观点为前提的。朱熹和蔡元定的看法趋于一致，二者有很多这方面言

论恕不能一一摘录，但应当确认一点，他们不仅仅是执着于图形上的奇偶点数立言，同时也是站在数理的立场上思考说话。只

是不能贯彻得比较的通达、全面。 

其实，河图之图、河图之文、河图之数三者，都是古人试图用来表达同一个东西的不同表现形式。即使没有这些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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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会“附会”出别的什么形式来。形式不能没有，但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人们是要通过这些形式，去探索深藏在其内部

的属于本质一类的东西。这就是《易传》所说的“变化之道”“神之所为”，邵雍所说的“以况天、地、人”和朱熹所说的“理

势之自然”。 

(四)“知变化之道、神之所为” 

孙应鳌语出惊人，云“五十”乃“五十之理数学《易》”而非“五十之年学《易》”，实际上是要求人们通过对以“大衍

五十”为代表的一系列“河图之数”的学习，以达到对《易》的深刻本质的把握，从而达到不犯大的过失的目标。在这个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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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0
 

孙应鳌并非倚《系辞》原来顺序按部就班地加以讨论，而是按他所理解释义相近相关的集合起来加以阐发，所谓“《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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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就成了八卦，八卦排列(重以六十四卦)，《易》也就产生了。为什么“大衍之数”为五十呢?《系辞》中点明了“大衍之数

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指的是占筮时用五十根蓍草，用于具体运算的则是四十九根。把这四十九根蓍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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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①孙应鳌:《孙应鳌全集》第 123 页。郑玄注《周易》之传并不分章，后世易学者都有据己意而分章者，此风气似源自程朱。

孙应鳌也有自己的分法，他把此中原属《易传》不同的部分列于一处，作为《淮海易谈》卷四之第八章。 



 

 26 

学会《易经》，就不至于犯大的过错。 

通过什么来把握“五十之理数”呢?孙应鳌认为通过“河图”来把握“五十之理数”，是一个可取的方法。因为，“河图”

中“所居者惟五与十”。宋代以来的河图多以黑白点表示，东、西、南、北、中，上、下、左、右、中，黑白点之间，彼此都

逃不脱“五”的关系，要么“参天两地而为五”，要么“十者两其五”，要么“五十者十其五”。孙应鳌的“参天两地而为五”，

是指河图居中的黑白点数，应该是接受了朱熹在《周易本义》卷首的看法。(邵雍的“河图”，包括当时流行的河图，基本上都

是以五居中)朱熹说: 

河图以五生数统五成数而同处其方，盖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数之体也。
［20］367 

其皆以五居中，何也?曰:凡数之始，一阴一阳而已矣。阳之象圆，圆者径一而围三;阴之象方，方者径一而围四。围三者以

一为一，故三其一阳而为三;围四者以二为一，故两其一阴而为二，是所谓参天两地者也。三二之合则为五矣，此河图、洛书之

数所以皆以五为中也。［20］368 

宋代以来的“河图”绝大多数都遵循了这么一个基本原则，即图的四方均以五与十为等差向外扩展，十个数字中明用一、

二、三、四、六、七、八、九，而暗用五与十，故以五与十居中。河图就是一个数目排列的图形，呈现出一种有秩序的数列，

体现了自然的数理法则，易学家们并将如此法则而产生的思考，上升到哲学的层面而使其具有了高尚的意义。把“天”与“地”

引入到这一自然的数理秩序之中，“参天两地而为五”，就成了解释河图义理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概括。即使是在宋易河图问世

以前，这种利用数学创思的思维方式已在知识阶层流传。“郑玄、班固、扬雄、《易纬》作者、《淮南子》作者、《吕氏春秋》

作者甚至上推到墨子，都已经为此数学排列所震惊，而采取了它的序数排列，只是尚未与《尚书》《论语》《易传》中的河图

一支文化相结合。到了关朗或陈抟之时，将此二系合一，遂产生黑白点数排列的河图，并由此向易学思想上大发挥……”
［18］167

 

怎样“向易学思想上大发挥”，并由这一“大发挥”产生出对于天地之理的认知与所谓“鬼神之道”的揭示，就成了通过

“河图”之图、之文、之数的学习而把握易道的实质，也是孙应鳌所主张的通过“五十之理数学《易》”的实质。关于这个实

质，孙应鳌称之为“《易》之理数”的精微之处，他分别在《淮海易谈》和《四书近语》中做出了大意一致而文字略有不同的

表述。 

《淮海易谈》卷四第八章云: 

得此五十之精微，便是知变化之道，便知神之所为，便可合幽明，一事理。
［15］124

 

《四书近语》卷四第十六章云: 

透得此五、十之精微，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皆不能外。
［15］217

 

“知变化之道，知神之所为”，语自《周易·系辞传上》第十章，意思是知道事物变化规律的人，大概就知道了神灵的所

作所为吧。这样的人就可以做到不犯大的过失，因为他通过“五十之理数”的学习，已然把握了圣人之道。 

为什么说通过“五十之理数”的学习，就可以把握《易》的变化之道呢?《易传》解释道: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

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

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16］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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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不断地变化推演，交错综合蓍草的数目，贯通了其中变化的规律，就可以确定天地间丰富多彩的事物;穷尽了蓍草的数

目，就可以确定天下的所有物象。《易》本身没有思虑，也无作为，它寂静不动，但是通过占问就能发生感应，并能贯通天下

所有事物。若不是天下最为神妙的东西怎么能达到如此之程度?《易经》是圣人用来探究事物的最幽深、最隐微之道理的。正因

为它的幽深，所以能沟通天下人的心志;正因为它的隐微，所以能成就天下的事业;也正因为它的神妙，所以用不着急于求成，

甚至可以不期而就。 

圣人之道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易传》云: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16］573 

其意为:指导人们的言论的，是《易经》的卦爻辞;指导人们行动的，是《易经》所包含的变化之道;指导人们制作器物的，

则有赖于《易经》的卦、爻、象;指导人们对未来进行预测的，则是《易经》的占断功能。“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

之业，以继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

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此哉!”
［16］577

圣人通过蕴涵了“五十之理数”的《易经》来贯通天下人的心志，成就天下的事业，

决断天下的疑难之事。所以蓍草圆而无不灵验，卦形方而充满智慧，六爻的意义充满变化而告人以吉凶。圣人通过蕴涵“五十

之理数”的《易经》来净化自己的心灵，退而隐藏于秘密之处，与民众一起同甘苦，共患难，休戚与共，同时凭借蓍草的神通

预知未来，通过卦体的智慧保存历史的记忆。若非以“五十之理数学《易》”的圣人，又有谁能达到如此境界呢?这便是孙应鳌

所认为的“便可合幽明，一事理”的“五十之精微”，透得此，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皆不能外!这方是孔子所期待的

“无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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